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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税法鉴考

刘宝军  周滨  李歧海  刘景河

一、香港现行税法及其沿革

香港现行税法是以英国税制为模

式，在英国本土征税方案基础上制定

的，由成文法和判例法组成。
1841 年英国殖民者强占香港后，当

即蛮横宣布：废除清王朝法律在香港的

实施，所有英国法律适用于香港民众。
1873 年英国《最高法院条例》又规定：英

国所有现行法律对香港适用。后来，随

着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港英立法机

构以成文法形式先后制定了 640 多章

条例和 1160 多项附属立法，并把这些

香港本地成文法汇编成近 3万页、达 36

卷的《香港法例》。该法例第 112 章“税

务条例”是香港税务处理的唯一成文法

律依据。
香港“税务条例”从 1947 年制定到

回归前夕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是平稳

运作时期，1947 年至 1965 年；第二是调

整适应时期，1965 年至 1979 年；第三是

稳定执行时期，1979 年至今。平稳运作

时期的 18年中，由于香港经济、社会生

活比较稳定，只经历了 1955 年的第一

次修改；调整适应时期，香港经济状况

日趋复杂，为了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

新情况，14 年间先后修改了 4 次，其中

1969年修改后只执行了两年，其余 3次

修改（1965、1971、1975 年）也只各执行了

仅 4 年；进入稳定执行时期以来，1979

年修改的“税务条例”已经十分稳定地

执行了 18 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仍继续

执行。
修改“税务条例”的执行机关是香

港税务检讨委员会，其修改意见大体源

于 4 个渠道：一是征求港内各大集团、

公司、同业商会以及有关专业经济机构

的意见；二是鼓励广大市民提出个人意

见；三是参照英联邦各国已有的征税经

验；四是税务检讨委员会成员的建议。
税务检讨委员会在努力搜集、深入分

析、充分论证上述意见的基础上，提出

综合意见，并以建议的形式修改或删除

旧条款，增加新条款，再由香港财政司、

税务局主要官员组成的税务委员会逐

项讨论、批准。对于批准纳入的建议，

由拟定法例条文机构协调每一条纳入

建议与“税务条例”全文乃至整个《香港

法例》以及其它有关立法之间的关系，

研究这条建议的具体表述条文和修改

后在“税务条例”中的具体位置，交香港

立法局审议通过后颁布实施。
除了上述成文法，香港税法还包括

沿袭英国判例法而逐步形成的不成法

律条文的判例。英国判例法亦称“普通

法”或“不成文法”，是指不经过制定法

律条文和立法机构审议、批准、颁布等

任何立法程序，但法官在司法实践和实

际审理中一直沿袭运用的约定俗成、共

同遵守的准则。这些准则是以英国本

土或英联邦国家在长期执法实践中形

成的典型判例形式出现的。香港司法、

税务机构在对每一税案的审理过程中，

凡是“税务条例”解决不了的问题，或纳

税人与税收机构对具体税务处理产生

分歧时，就必须寻找先前的判例作为依

据和约束。香港在执行英国判例法的

同时，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判例法，从

1905年开始，香港把较为重要、典型的

判例载入《香港判例汇编》，到回归前

夕，该汇编已有 200 多册，成为香港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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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判例法的主要依据和内容。
除了成文法和判例法，清王朝遗留

下来的一些习惯法也是香港税法的一

部分，但这种“习惯法”只占税务实践的

极小比例。

二、宽税、低率、简制

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

心，其简单易用的税制、严明的税规和

较低的税率有着不可小估的促进作用。
一是课税制度简单、易于理解。对

征税人来讲，十分便于操作；对纳税人

而言，有着极高的透明度。组成香港财

政经常性收入的税项 主要有 9 种。
1984年 4月 1日取消利息税后，所得税

只剩下物业税、薪俸税、利得税 3项，内

部税有印花税、博彩税、酒店房租税、娱

乐税、机杨离境税、海底隧道税 6 项。
另有少量其他税项：遗产税、车辆税、捐

赠税、专利和特许权税等。除烟酒外，

没有任何进、出口关税。对每类收入只

收一种税，“税不重征”原则在香港绝无

违例。
香港实行的是“一元论税”制，即仅

就“香港来源”的所得征税。具体地说，

不论纳税人是否香港居民，只要有“来

源”于香港的收入，就须纳税。比如，通

过经营业务获得了来自香港的利润，就

应当缴纳利得税；在香港拥有物业并从

香港获得了出租收入，就应缴纳物业

税。而从香港地域以外得来的任何收

入都不征税。因此，要确认纳税人某项

所得是否承担课税责任，唯一的依据是

该所得是否“来源”于香港的收入，而这

里的“来源”包括直接“来自”香港的收

入和依据“税务条例”规定属于间接“源

自”香港的收入。
二是税率较低。如物业税是向出

租土地或楼宇而收取租金的业主征收

的不动产税，按市面租价评估税基，按

土地或楼宇的租值减除 20% 的维修、保

养费，再减除业主已缴纳的差饷，余额

按 15% 的标准税率核算应纳税额。对

商业屋宇、业主自住楼宇不征纳物业

税。薪俸税是对来源于香港的任何职

位或职业上的收入或长俸收取的税项，

执行 15% 的标准税率或“2% —9 % —

17% —20% ”的四级累进税率。利得税

是对在香港经营商品、贸易、专业或其

他生意，赚取利润的个人或法人征收的

税项，无限公司征 15% 、有限公司征

16.5% ，应课税利润不包括出售资本性

资产所得利润，也不包括储蓄券利息、

政府债券利息等。
三是税法宽松。《香港法例》第 112

章所载的“税务条例”与我国内地税法

相比有两大特点：一是涉及收益的有限

性。该条例没有一一列举所有收益，而

凡是条例未涉及到的收入都可免征税

款。二是征税条文的概括性。该条例

并非具体详细的执行办法，也没有另外

的诠释文件、实施细则之类来约束，所

以执行起来比较宽松。比如薪俸税，纳

税人在缴纳税款前，可分别按标准税率

和累进税率核算一下应纳税额，选择税

额较低的一种方式完纳；纳税人也可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取按总收入课税

或分项课税两种方式中少交税款的一

种方式；夫妇缴纳薪俸税，也可事先按

照合并交纳、各自交纳两种方式分别核

算税款，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种方式完

税。

三、执法严明

无论征收还是管理，香港税收执法

非常严厉。香港的课税年度为 4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法定课税年度与

纳税单位或个人的会计年度不尽相同

时，以纳税人会计年度作为纳税基期。
纳税人在课税年度或纳税基期结束后

的一个月内，必须以报税表的形式把过

去一年内的收益情况如实通知税务局；

各有限公司还要在呈送报税表的同时

附上经香港注册的核数师审核的财务

报表。凡不按规定格式、规定内容呈送

报税表的，视为报税无效；凡不按规定

时间呈送报税表而延误纳税时限的，必

须交纳附加费。纳税人自填的报税表

所列内容，要由评税主任审评。通过审

评，认为报税表虚假不实的，要由征税

方采取措施，严格推算应缴纳税额。对

自以为不需纳税而未按规定时间呈送

报税表的单位或个人，如果评税主任认

为需要课税，也采取严格推算方式评定

税额，直接向纳税人发出缴税通知单。
如果纳税人认为评定的应缴税额部分

或全部不能接受，可及时提出反对意

见，重新审评后，若驳回反对意见，则按

原额纳税，若协议调整并取得了一致意

见，则按调整确定的数额纳税，若纳税

人仍坚持反对意见，可按规定提起上

诉。为防止以上诉为由拖延时间，偷逃

税款，上诉纳税人的课税年度（或纳税

基期）结束后十年内，均可作为本课税

年度（或纳税基期）的评税期。而纳税

人上诉失败后，除了对纳税人实施补

税、罚款直至刑事处罚以外，对为其核

数的机构或责任人还要追究连带责任。
（作者单位：河北滦南县财政局

天津经济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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